
附件
扶风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5年版）

（共237项，承接中央层面设定事项217项，垂直管理部门6项，省级层面设定事项14项）

中央层面设定事项（共计217项）
	序号
	县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1
	县委宣传部
	出版物零售业务经营许可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出版管理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2
	县委宣传部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
	县委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电影管理条例》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商务部、文化部令第21号公布，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51号修正）

	3
	县档案局
	延期移交档案审批
	县档案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

	4
	县委编办
	事业单位登记
	县委编办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央编办发〔2014〕4号）

	5
	县发展和改革局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含国发〔2016〕72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
	县人民政府（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承办）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
《陕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26号）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6
	县发展和改革局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县发展和改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25年第31号)

《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陕发改环资〔2025〕1446号）

	7
	县发展和改革局
	在电力设施周围或者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作业审批
	国网扶风供电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8
	县发展和改革局
	新建不能满足管道保护要求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方案审批
	县发展和改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9
	县发展和改革局
	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的施工作业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四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1〕33号）

	10
	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国动办）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四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1〕33号）

	11
	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国动办）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四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1〕33号）

	12
	县教育体育局
	民办、中外合作开办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筹设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
《陕西省民办教育促进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13
	县教育体育局
	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号）
《陕西省民办教育促进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14
	县教育体育局
	从事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15
	县教育体育局
	校车使用许可
	县人民政府（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会同县教育体育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承办）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16
	县教育体育局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三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1〕18号）

	17
	县教育体育局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令第35号）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18
	县教育体育局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号）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令2013年第17号）
《陕西省体育局关于印发<陕西省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陕体办发〔2023〕40号）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19
	县教育体育局
	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20
	县教育体育局
	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
	县教育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21
	县公安局
	民用枪支及枪支主要零部件、弹药配置许可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22
	县公安局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许可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

	23
	县公安局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24
	县公安局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
	县公安局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公安部关于深化娱乐服务场所和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改革进一步依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工作意见》（公治〔2017〕529号）

	25
	县公安局
	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许可
	县公安局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公安部办公厅关于贯彻执行〈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及管理〉和〈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及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公治〔2010〕592号）

	26
	县公安局
	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
	县公安局（运达地或者启运地）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关于优化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审批进一步深化烟花爆竹“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通知》（公治安明发〔2019〕218号）

	27
	县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
	县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28
	县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
	县公安局（运达地）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29
	县公安局
	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
	县公安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管理办法》

	30
	县公安局
	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许可
	县公安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管理办法》

	31
	县公安局
	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许可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32
	县公安局
	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区域审批
	县公安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33
	县公安局
	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除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外）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34
	县公安局
	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35
	县公安局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
	县公安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许可实施办法》（公安部令第86号）

	36
	县公安局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工程验收
	县公安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许可实施办法》（公安部令第86号）

	37
	县公安局
	机动车登记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机动车登记规定》

	38
	县公安局
	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核发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机动车登记规定》

	39
	县公安局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机动车登记规定》

	40
	县公安局
	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审验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41
	县公安局
	校车驾驶资格许可
	县公安局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42
	县公安局
	非机动车登记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43
	县公安局
	涉路施工交通安全审查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44
	县公安局
	户口迁移审批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45
	县公安局
	犬类准养证核发
	县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宝鸡市养犬管理条例》

	46
	县公安局
	普通护照签发
	县公安局（受国家移民局委托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

	47
	县公安局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通行证、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签发
	县公安局（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委托实施）
	《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

	48
	县公安局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签发
	县公安局（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委托实施）
	《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

	49
	县公安局
	港澳居民定居证明签发
	县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委托实施）
	《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

	50
	县公安局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签发
	县公安局（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委托实施）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

	51
	县公安局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签发
	县公安局（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委托实施）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

	52
	县公安局
	台湾居民定居证明签发
	县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委托实施）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

	53
	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的，由业务主管单位实施前置审查）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54
	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的，由业务主管单位实施前置审查）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55
	县民政局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实施前置审查）
	《宗教事务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三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1〕18号）

	56
	县民政局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四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1〕33号）

	57
	县民政局
	殡葬设施建设审批
	县人民政府（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承办）
	《殡葬管理条例》
《公墓管理暂行办法》
《陕西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墓审批监管工作的通知》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58
	县民政局
	地名命名、更名审批
	县民政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林业局、县气象局等县级有关部门
	《地名管理条例》

	59
	县财政局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8号）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9年代理记账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陕财办会〔2019〕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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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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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0〕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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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0〕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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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0〕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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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0〕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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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0〕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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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0〕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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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0〕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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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农业农村局
	兽药经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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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0〕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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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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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132
	县农业农村局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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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144
	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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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农业农村部令2018年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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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业捕捞许可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
《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农业农村部令2018年第1号）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0〕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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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
《渔业航标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08年第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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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农业部令2012年第8号公布，农业部令2013年第5号修正）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0〕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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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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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性演出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文化部令第47号公布，文化部令第57号修正）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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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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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筹建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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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文化和旅游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19〕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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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电视专用频段频率使用许可
	县文化和旅游局（受理并逐级上报广电总局）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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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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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文化和旅游局（受理并逐级上报广电总局）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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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设立广播电视站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有线广播电视站审批
	县文化和旅游局（初审）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行规定》（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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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0〕31号）

	176
	县卫生健康局
	医疗机构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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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县卫生健康局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县卫生健康局、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6号公布，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8号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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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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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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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公布，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7号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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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县林业局
	进入森林高火险区、草原防火管制区审批
	县人民政府（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承办）
	《森林防火条例》
《草原防火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二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0〕31号）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四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1〕33号）

	212
	县林业局
	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林地经营权审批
	县人民政府（县林业局承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213
	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
	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审批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初审）
	《宗教事务条例》

	214
	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


	215
	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
	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许可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初审）
	《宗教事务条例》
《宗教事务部分行政许可项目实施办法》（国宗发〔2018〕11号）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三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1〕18号）

	216
	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
	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三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1〕18号）

	217
	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境外捐赠审批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宗教事务条例》
《宗教事务部分行政许可项目实施办法》（国宗发〔2018〕11号）
《扶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三批行政许可事项划转移交工作的通知》（扶政办发〔2021〕18号）

	垂直管理部门事项（共计6项）

	218
	县税务局
	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
	县税务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219
	县气象局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县气象局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20
	县气象局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
	县气象局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21
	县气象局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审批
	县气象局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222
	县烟草专卖局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县烟草专卖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223
	县消防救援大队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县消防救援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省级层面设定事项（共计14项）

	224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核准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陕西省燃气管理条例》


	225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许可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陕西省燃气管理条例》


	226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单位、组织和个人投资建设除城市道路外的其他市政公用设施的审批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227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建设工程施工需要迁移、改建排水、防洪设施批准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228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迁移、拆卸、改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或在设施上拉线接电、悬挂物品的批准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229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改装、拆除、迁移、连接供水、供热、燃气管道设施的批准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230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在城市供水、供热、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施工作业的批准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231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置商业摊点、电话亭、宣传娱乐活动点、机动车停车场、非机动车保管站和堆放物料、施工作业的批准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县交管大队
	《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232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城市公园内举办展览、文体表演等活动审批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陕西省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条例》

	233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在排水、防洪设施保护范围内临时进行施工作业批准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陕西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234
	县水利局
	挖掘、占用、利用、跨（穿）越水工程设施建设活动批准
	县水利局
	《陕西省水工程管理条例》

	235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

	236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小餐饮经营许可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

	237
	县林业局
	采集、出售、收购、出口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审批
	县林业局（采集、出售、收购野生植物初审）
	《陕西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备注：此前我县行政许可事项名称等基本要素与本清单不一致的，以本清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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